淮南市八公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决定书
淮八市监列严〔2025〕2号
           
当事人：          李海波                                                
[bookmark: _GoBack]身份证件号码：140402********3613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塘贝南路11号               
我局于2025年5月14日收到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4﹞皖0405刑初48号），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九）、《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4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现决定将你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并实施相应管理措施。列入期限自即日起至2028年10月14日（三年）。期满一年后，你（单位）可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向我局申请提前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停止公示相关信息并解除相应管理措施。
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淮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淮南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淮南市八公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14日

本决定作出前已告知你（单位）拟作出的决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